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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煤电企业整治违法排污保障群众健康环

保专项行动情况通报

2014年，湖南能源监管办按照环保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

印发的《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年）》（发改能源

【2014】2093号）等有关文件要求，部署开展了湖南煤电企业整治违法排污

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根据专项行动开展情

况，形成本通报。

一!湖南煤电企业基本情况

截至 2014年底，湖南省境内燃煤发电企业 13家，发电机组 37台，装

机容量 1594.5万千瓦。按并入电网划分，向湖南电网供电的燃煤发电企业

12家，发电机组 35台，装机容量 1524.5万千瓦（含位于贵州境内的黔东

电厂 2台机组共 120万千瓦，剔除送南方电网的华润鲤鱼江 A、B厂 4台

机组共 190万千瓦）。按机组容量划分，60万千瓦级机组 15台、30万千瓦

级机组 20台、20万千瓦级机组 2台。

目前，全省在建公用燃煤发电项目 3个（华电常德电厂、神华永州电

厂和大唐攸县电厂），总装机容量 452万千瓦；获准开展前期工作的燃煤

发电项目 1个（神华岳阳电厂），总装机容量 20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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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境内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企业 3家（耒杨电厂、资兴电厂和桑

梓电厂），发电机组 5台，总装机容量 30万千瓦，单台装机容量 6万千瓦。

目前，规划建设煤矸石综合利用发电项目 1个，发电机组 2台，规划

设计总容量 60万千瓦。

湖南省石化行业和有色行业企业自备燃煤发电和热电联产机组 14

台，装机容量近 88.4万千瓦。其中，晟通集团创元电厂 2台机组，总容量

60万千瓦；中石化巴陵石化装机 11台，总容量 23.4万千瓦；中石化长岭

炼化 1台 5万千瓦机组。

二!监管工作开展情况

湖南能源监管办高度重视整治违法排污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

动，成立专项行动工作小组，印发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从监管专家库中选取环保专家，加强监督检查力量；与省环保厅

密切合作，加强协同监管，构建监管合力。

7月 16日，组织全省重点能源企业和部分拥有自备机组的企业，召

开湖南省节能减排暨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专项行动工作会

议，动员部署专项行动，提出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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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制定印发《关于建立能源行业规划及节能减排定期报送制度

的通知》（湘监能行业〔2014〕43号），从建立节能减排长效监管机制入手，

重点加强煤电升级改造日常监管，要求企业按季度报送工作开展情况、节

能减排信息数据及技术改造项目落实情况。

7月下旬，各有关能源企业按照《关于印发〈湖南省能源行业开展整

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湘监能

行业〔2014〕100号）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上报自查自纠情况

报告。

湖南能源监管办通过认真梳理分析 32家能源企业上报的自查自纠

情况和节能减排报送信息数据，掌握了全省整体情况，按照问题导向原

则，确定了重点监管内容及措施。

8月份，现场检查组按照《湖南省能源行业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

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重点对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中石

化长岭分公司、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湖南创元发电有限公司、华

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华润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华润鲤鱼江发电

有限公司、资兴煤矸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八家企业开展现场检查。现场

检查组通过听取汇报、调阅资料、比对分析、抽检数据等方式，核实了企业

污染物排放、环保设施建设改造运行、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环保电价政

策执行等相关情况。并就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与企业交换意见，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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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要求。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向有关企业印发整改通知书，责令企业限期

整改，并报告整改工作情况。

三!节能减排工作成效

通过采取一系列监管措施，推动煤电企业污染物排放治理工作，保障

了当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积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

下五个方面：

截至 2014年底，湖南省公用燃煤发电机组和重点企业自备机组的污

染物排放基本达到了 2014年 7月实施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23-2011）要求。

各燃煤发电企业高度重视减排工作，根据“十二五”减排责任书要求

和污染物排放标准，积极开展环保设施建设与改造，严格落实国家新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工作要求。目前，大部分企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尘等污染物排放指标满足有关要求。即二氧化硫排放小于每立方米 200

毫克、氮氧化物排放小于每立方米 200毫克、烟尘排放小于每立方米 30

毫克。大部分公用火力发电企业已提前完成与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签订

的减排责任目标。例如 2013年，经环保部华南督察中心核查，创元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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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火力发电自备机组 2013年二氧化硫减排总量 2294.59吨，已提前完

成《“十二五”减排责任书》中“十二五”末单台机组年度控制排放总量 2417

吨的目标。

2014年，全省公用火力发电机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排放总量

分别为 4.08万吨、8.5万吨、0.9万吨，同比 2010年的排放总量 6.59万吨、

13.8万吨、1.38万吨，分别下降 38.1%、38.6%、35%，为全省大气污染防治

做出重要贡献。

图
!"#$!$%&$'(

年火电机组生产废弃物排放总量情况

2014年全省 2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平均发电煤耗 303克 /千瓦

时，同比 2010年的 310克 /千瓦减少 7克 /千瓦时，降幅 2.3%；供电煤耗

320克 /千瓦时，同比 2010年的 330克 /千瓦时减少 10克 /千瓦时，降幅

3.1%，发电企业通过降低单位发供电煤耗，节约标煤约 61.4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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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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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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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公用火电机组煤耗情况

各煤电企业积极落实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方案，多方筹措资

金，开展环保设施建设改造，配套建设了烟气连续监测系统（以下简称

“CEMS”），实现排放在线实时远程监测，达到环保部统一要求。

截止 2014年，全省 30万以上火力发电机组已全部完成烟气脱硫脱

硝等环保设施建设改造，并开展了低氮燃烧器、天然气点火等的技术改

造。据不完全统计，燃煤发电机组“十二五”期间环保设施建设改造已累

计投入资金 36亿元。如大唐湖南分公司为确保完成“十二五”环保减排任

务，所辖火电企业分别制定了“十二五”逐年脱硝改造、机组大修计划及资

金投入规划。到 2014年底，14台共 524万千瓦机组脱硝设施全部按期投

运，耒阳 2号机组脱硝改造工程正按计划顺利进行，预计 2015年 5月投

运；“十二五”期间，大唐湖南分公司 14台机组脱硝改造投入约 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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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配套改造投入约 6.5亿元。

各综合利用和企业自备电厂按照《“十二五”减排责任书》的有关要

求，积极开展烟气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建设改造，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例如，创元电厂 2009年自备机组运行以

来，先后投入超过 6亿元资金用于环保设施建设改造。其中，烟气脱硝设

施于 2014年 6月投运，达到“十二五”减排责任书时限要求；2013年 7月，

中石化集团启动“碧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以来，巴陵石化公司斥资 4.65

亿元用于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项目建设改造；2014年，韶能集团桑

梓综合利用电厂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模式，投入 4500万元，开展烟气脱硫

脱硝等环保设施建设改造。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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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部分煤电企业节能减排升级改造资金投入情况

各能源企业采取煤灰渣回收外售制水泥、硫化氢尾气回收制硫酸、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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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副产品石膏外销等一系列措施加强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实现污染物

减排与综合利用的有机结合。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等企业建设了

污水处理装置、废水综合处理装置等废水处理设施，实现水资源循环利

用和减排的双赢；大唐湘潭电厂不仅建设了湖南最大的粉煤灰生产基

地，而且打造“微元”牌粉煤灰品牌，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多赢。

督促电网企业严格落实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脱硫脱硝除尘环保电

价、可再生能源补贴电价、高能耗用电差别电价等电价政策，运用市场价

格杠杆，推动减排环保政策落实和减排技术改造。省电力公司按实际考核

情况，及时足额支付环保电费。2011至 2014年，累计结算脱硫电量 2203

亿千瓦时，电费 33.05亿元；脱硝和除尘电价政策从 2013年开始执行，累

计结算脱硝电量 680.28亿千瓦时，电费 6.36亿元，累计结算除尘电量

390.79亿千瓦时，电费 0.78亿元。

按照国家产业调整政策，严格落实对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实行差别电

价和停限电措施。省电力公司严格执行差别电价及惩罚性电价政策，对供

电范围内的 5家企业实行了差别电价，每千瓦时增加 0.3元。2011年至

2014年，累计差别电价电量 1.53亿千瓦时，征收差别电价电费 0.16亿元。

郴电国际根据地方政府有关部署，严厉整治违法违规冶炼企业，对永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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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达冶炼有限公司、永兴县汇源冶炼有限公司、永兴县宏展金属有限公司

等 82家违规排污冶炼企业执行了停限电措施。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

抽查发现，个别石油炼化企业自备机组未按国家要求进行综合升级

改造，存在污染物超标排放现象。如中石化巴陵分公司自备机组的循环流

化床锅炉脱硫工艺较落后，未按国家要求进行升级改造，存在二氧化硫超

标排放现象；两台热电联产机组均未安装脱硝设施，存在氮氧化物超标排

放现象；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早期机组尚未进行低氮燃烧器改造，

主要通过控制煤质和增大氨投入方式降低氮氧化物排放，存在短时排放

超标现象。

抽查发现，个别企业自备机组环保设施建设改造滞后国家要求。如中

石化长岭分公司自备机组 2号锅炉除尘升级改造尚在进行中，1号锅炉的

除尘改造还未启动，存在烟尘超标排放现象；中石化巴陵分公司所有自备

机组烟气脱硝环保设施改造均未完成，部分机组烟气脱硫环保设施改造

未完成，未启动脱硫系统烟气旁路取消工作。

抽查发现，个别自备机组存在 CEMS未安装、管理不到位、运行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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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等问题。

1．CEMS运行维护亟待加强。CEMS一般实行外委第三方管理，外委

服务方存在技术力量投入不足，运行维护力量缺乏，备品备件供应不及

时，设备故障修复不及时等问题；个别监测装置长期无法正常运行，影响

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无法满足环保部门统计管理要求。

2．CEMS尚未全面安装。中石化巴陵公司部分自备机组未按国家环

保部要求安装 CEMS，造成个别煤电机组在线监测数据缺失，影响全省煤

电机组污染物排放数据统计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同时涉嫌违规偷排超排，

可能影响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

抽查发现，个别企业污染物排放统计及数据报送工作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向监管机构报送的报表数据与现场查验的数据存在明显差异；二是

发电煤耗、脱硫副产品产生量等数据未上报；三是报送数据统计不全面。

如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机组烟气脱硫设施运行记录

混乱，石膏浆液密度、PH值等运行参数存在明显错误，粉尘等数据与现

场实际数据不符；中石化长岭分公司报送的数据中，2014年一季度和二

季度烟气脱硫装置运行率均为 100%，烟气脱硫装置效率均为 70%，与现

场核查的实际情况不符，烟气脱硫效率等部分数据录入错误，无法核实

数据真实性。

10- -



中石化长岭分公司自备发电机组 2008年 11月已并网发电，但至今

未取得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违反了原国家电监会《电力业务许可证管

理规定》（第 9号令）第八条规定。

五!监管要求及建议

鉴于目前自备发电机组节能减排工作明显滞后于公用火电机组，自

备发电机组污染物排放仍存在超标排放现象，建议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加

大自备机组监管工作力度，责成有关企业加大技改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

度，确保企业责任目标按期完成。

严格落实《湖南省煤电节能减排行动计划（2014-2020）》，全面推进升

级改造工作，重点做好升级改造进度平衡，加强技术管理经验交流，提高

技改项目实效，提升技改资金投入效率。建议政府有关部门搭建交流平

台，促进企业间共享技改成果。

针对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和 CEMS建设运行维护中存在的问题，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第三

方服务市场约束机制，努力建设规范有序、诚实守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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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煤电减排服务市场；二是加强监测系统运行维护监管，督促能源合同管

理服务方充实维护力量，切实履行合同责任义务，提高在线监测系统运行

维护合同履行约束力，确保设备稳定可靠运行。

各相关企业应认真落实《湖南省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

（2014—2020年）》明确的责任分工，提高企业守法意识；建议相关部门全

面加强生产排污物排放监管力度，开展联合执法，依据新《环保法》有关条

款，对损害群众健康的违法排污企业给予严厉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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